
上海市医学会麻醉科专科分会 

关于“2025 年中青年麻醉学菁英评审”的通知 

 

一、项目背景 

     上海市医学会麻醉科专科分会注重青年人才培养、注重学科建设和未来方向，《医

师报》与 13 家麻醉界学协会共同成立了“医师报麻醉医学专栏”，旨在为广大中青年麻

醉学者搭建一个持续稳定的学术交流平台，全面提升中青年麻醉医生的临床能力。 

二、项目目的 

    旨在为中青年麻醉学者搭建学术交流平台，全面提升中青年麻醉医生的临床能力，

展示中青年麻醉医生的风采，让中青年麻醉医生发挥最大的专业价值。 

三、项目时间及内容 

（一）线上征集：2025 年 4 月 15 日-2025 年 5 月 15 日，筛选上海区域 12 人参与线下

评审。 

（二）线下评审：OCAP 会议期间 6月 7 日，12 位申请人 PPT 汇报，邀请 6名专家评审，

评审出四类麻醉菁英各 1人，获得上海医学创新发展基金会基金资助，闭幕式颁奖。 

（三）推选菁英参加全国范围内评审（《医师报》全国评审汇总，或将获得《医师报》

采访或学术会议汇报风采展示机会）。 

四、评审项目分类 

计划评选出四类菁英：学术麻醉菁英——科研创新类 

安全麻醉菁英——技术创新类 

品质麻醉菁英——管理创新类 

人文麻醉菁英——公益基层类 

每年度每人只可申报一类，获评者除学术麻醉菁英，每人将获得科研基金。 

--学术麻醉菁英，将获得出国研修基金，要求获评者在评审后半年内取得境外实验

室正式邀请函，如无，则转为科研基金。 

--其他菁英，将获得科研基金，打款到本人所在单位。 



五、拟评审标准 

（一）学术麻醉菁英——科研创新类（1 名） 

1、在中国以第一作者（含共同第一作者）或者通讯作者（含共同通讯作者） 完成高影

响力的麻醉相关学术论文（包括基础、转化和临床），该原创研究单篇论文在当年影响

因子≥8.0。 

2、以下满足其中之一及以上： 

（1） 近三年主持 1 项国家自然基金面上或青年项目。 

（2） 近三年作为主要成员（子课题负责人及以上）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计划、科技部重

大项目等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。 

（3） 近三年获得吴阶平医学研究奖—保罗·杨森药学研究奖（简称吴杨奖）或其他类

似奖项；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奖励计划。 

（4） 近三年获得国家级荣誉或表彰：如国家万人计划、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、全国优

秀科技工作者、中国医师奖等。 

（5） 近三年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中报告学术成果，提升中国麻醉在医学界国际地位。 

（二）安全麻醉菁英——技术创新类（1 名） 

1、创新麻醉技术、操作等，发表原创技术论文，或者取得技术专利的相关奖励；具有

较为丰富的临床技术经验，指导全国相关地域进行临床技术培训，推广技术在全国的普

及工作，使差距地域的手术水平提升突出,效果显著。 

2、以下满足其中之一及以上： 

（1）近三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技术发明奖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、省

（直辖市/自治区）科技奖二等奖及以上奖项（前三位完成人）。 

（2）近三年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及以上。 

（3）近三年开展国内或国际首报新技术，并获得较显著的临床效益。 

（三）品质麻醉菁英——管理创新类（1 名） 

1、担任学科主任、副主任、主任助理等中层管理职务。 

2、以下满足其中之一及以上： 



（1）对医学具有高度的责任感，对临床患者具有高尚的医学道德情操。 

（2）具有开拓精神，积极参与组织建设，开展麻醉管理创新与管理研究，能够总结出

麻醉管理和学科建设的系统性经验。 

（3）对人才培养和教学工作有独到见解，牵头教学课题或担任《麻醉学》独立开课负

责人。 

（四）人文麻醉菁英——公益基层类（1 名） 

1、扎根县域基层，在医疗卫生机构从事一线工作，业务能力强， 工作业绩突出。 

2、以下满足其中之一及以上： 

（1）参与的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，获得过国家、省（自治区/直辖市）表彰、

获得“志愿服务模范”或其他类似荣誉称号，受到国家、省（自治区/ 直辖市）、市相

关媒体报道，（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如： 报纸报道、国家、省等机构表彰）。 

（2）积极参加或组织行业或学协会各类公益活动。有参与基层义诊或者援助医疗的经

历，并做出贡献（需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如：报纸报道、国家、省等机构表彰）。 

（3）在践行公益、医疗扶贫的项目上有积极的领衔和带头作用。 

六、申请方法 

1、申请者请从会议公共邮箱 Email: OCAP2017_ps@126.com 密码: anes2017 中下

载项目申请表。 

2、表格填妥后，由本人所在麻醉科主任亲笔签名并单位盖章，以电子版（扫描件

pdf 文档）形式发送给上海市医学会麻醉科专科分会张浩医师（手机号：15921557621，

邮箱：zhang.hao@zs-hospital.sh.cn）。 

3、申请者需提供身份证件及业绩证明材料等扫描件 pdf 文档，一同发往上述邮箱。

七、监督管理 

本项目由上海市医学会麻醉科专科分会和扬子江药业集团- 上海海吉雅医药有限公

司共建横向合作，共同监督，基金由上海医学创新发展基金会资助。（本项目基金发放

方案及各项要求最终解释权归上海市医学会麻醉科专科分会&上海医学创新发展基金会

&ESG 合规部门，申领需签订协议） 

上海市医学会麻醉科专科分会 

2025 年 4 月 14 日 


